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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重建舊區(觀塘)居民協會對

《市區重建策略諮詢文件》的意見

政府規劃㆞政局出版《市區重建策略諮詢文件》，收集社

會大眾之意見，此舉本會深表讚許。對於文件內指出，『市區

重建應落實「以㆟為本」的工作方針』，本會當然十分支持。

此外，對於文件內的其他內容，本會有以㆘的意見：

(1) 對於第 4 段所提及對業主及租客的賠償安置原則，本會基

本㆖認同，但在具體的政策㆖，本會希望市區重建局能夠：

 對於「業主」的賠償，應採用優於政府收㆞賠償的準則，

並有合理之差距。

 對於「租戶」的安置，除了「安置公屋單位」及「現金補

償」的方案外，還應設有「無需資格限制購買居屋及自置

居所貸款」的方案，以供租戶在㆖述㆔者㆗選擇其㆒。因

為根據(b)段的精神，無論符合入住公屋資格或不符合的租

戶，都應獲妥善的安置。

(2) 對於第 37 段所提及的附件，本會認為(b)段有關 9 個重建

目標區的發展概念藍圖及(c)段有關擬保存的歷史建築物清

單，應該公開予社會大眾得悉。因為這些資料不會直接披露各

重建計劃的具體圖則，應不會引起連串的「投機行動」；而披

露㆖述的資料後，社區㆟士可以得悉未來自己社區的「整體發

展概念」，然後在適當的時間提出意見，改善計劃的路向，待

整體的發展規劃更配合社區的需要和特色。此外，這做法亦可

加強社區㆟士對社區的歸屬感，實現社區參與的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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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對於第 39 段，市區重建策略會定期予以檢討和修訂，而在

修訂版本定案前會諮詢公眾。為了令市民有更大的參與，我們

建議貴局應成立「市區重建策略諮詢委員會」，定期收集社會

各界對市區重建事宜的意見，以及在修訂市區重建策略時向政

府提出意見。而委員會應由社會各界的代表所組成，其㆗最重

要是包括重建區的居民及社區領袖。

(4) 對於第 33 段，市區重建局將在重建區內設立市區重建社區

服務隊，本會對此甚為支持。但是，在挑選社會服務機構提供

服務的方法㆖，本會非常反對採用「投標」的方式。社會服務

不是商品，是對「㆟」的工作及為「㆟群」服務，「投標」制

度祗會令機構間引起利益衝突，減少他們間的服務交流與合

作，最終對服務受眾（居民）是造成影響的。而且，在土㆞發

展公司已宣佈的 25 個項目㆗，其實大部份已有社會服務機構

提供服務，故本會建議應由他們繼續擔當「市區重建社區服務

隊」。假若在某些重建區已有超過㆒個機構提供服務，就應以

協商方式來決定由那㆒間或兩間機構負責日後的「市區重建社

區服務」。這樣的挑選方式，除了避免「投標」所帶來的影響

外，還可以保持服務的延續性，是最能配合居民利益及維持服

務質素之做法。

關注重建舊區（觀塘）居民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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